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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

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

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使上述公告存在差错，

现补充更正如下： 

一、更正内容  

原公告为：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嘉澳鼎新的股权比例由 51%增加至

91%，嘉澳鼎新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现更正为：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嘉澳鼎新的股权比例由 51%增加至

90%，嘉澳鼎新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二、补充内容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宁市鼎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长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3490541673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办事处姜庙村 105 国道东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研发、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证 照 / 证

件类型 

证 照 / 证

件号码 

出资方式 出 资 额

（万元） 

出 资 比

例% 

济宁碳素

集团有限

公司 

企业法人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37081101

8000073 

货币 1000 100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加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MA3CGWJM9E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办事处姜庙村 105 国道东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保增塑剂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嘉澳鼎新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为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

集资金 13,000 万元用于投资“年产 20,000 吨环保增塑剂项目”的实施主体，该

项目 2017 年 

营业收入（万元） 969.76 

净利润（万元） 5.71 

净资产（万元） 1005.60 

总资产（万元） 6649.96 

总负债（万元） 5644.36 



项目目前正在筹建阶段。 

3、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方）：济宁市鼎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给乙方的相关事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双方信守： 

一、甲方同意将其在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29%的股权，依法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甲方保证上述股权合法有效。 

二、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甲方依法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其在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乙方享有和

承担。 

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丙方：济宁市鼎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1、乙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甲方拟以货币方式对乙方进行增资； 

3、丙方作为乙方目前的股东之一，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由甲方对乙方

进行增资。 

鉴于上述事实，本协议各方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

乙方增资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本协议，以兹共同信守。 

 

第一条  增资 

1、增资金额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乙方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新



增注册资本全部由甲方认缴。本次增资变更手续完成后，甲方持有乙方 90%的股

权，丙方持有乙方 10%的股权。  

2、增资价格 

经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本次增资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作价人民币 1 元。 

甲方共计出资 5,000 万元认购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 5,000 万元。 

3、出资方式 

甲方以货币出资。 

第二条  声明、承诺和保证 

  乙方及丙方共同且分别向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

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第三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未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承诺保证，或其

在本协议中的承诺、保证不真实，均属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2、对违约方违约行为的放弃追究的权利仅以书面形式作出方有效，任何一

方未行使或者迟延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不构成弃权。 

第四条  保密 

    除非法律或有权机关依法要求或交易所披露需要或者本协议各方同意，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用的中介机构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

本协议任何内容、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以及各自从其他方获得的任何文件、资料、

信息，以及公司的任何文件、资料、信息、技术秘密或者商业秘密。 

第五条  其他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 

2、本协议取代以前各方就本协议内容所达成的所有口头或书面的框架协议、

谅解和备忘等记录等。 

3、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4、对本协议任何内容的修改，均需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对本协议任何内

容进行修改。 

5、本协议中的单位“元”均为“人民币元”。 

6、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 

7、本协议中使用的标题及条款仅作为对内容的提示，而不作为对条款的解

释。 

8、本协议一式三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上述补充更正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无变更。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